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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职业伦理中的道德责任归属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Ascrip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Urban Pl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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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确规划师在城市决策中的规划职业责任，本文借用哲学分析框架探讨规划师职

业伦理中的道德责任归属问题。首先，笔者将道德责任理解为由直接因素（因果和义务）和

间接因素（能力、能动性和知识等）影响的应得性对待。基于此，常见的道德责任归属争议

可以从“因果事实认定困难”、“总体性义务不明晰”和“涉及间接因素的影响”三个角度进

行解读。本文通过评述五个案例，解析规划师道德责任感、责任归属、责任困境的现实情境。

一方面，规划师在权责义务的纠缠中进行的取舍、决断和平衡，在角色义务的感召下坚持诉

说职业理想；另一方面，规划师也在多元价值交汇下和多重角色义务冲突下，出现道德责任

的扭曲和矛盾。此外，笔者发现规划师的道德责任可以交流和讨论，并在当事人之间形成共

识性认定。本文基于哲学概念框架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各方看法并建立共识，帮

助规划师形成合理的职业伦理认知。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moral responsibilities in explaining the 
dilemma of the 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in planning ethics, to resolve disputes in taking unjust 
blames for professional negligence in planning decision making. First, moral responsibility is 
conceptualized as one’s deservingness of praise or blame for his/her behavior, in which factors like 
causality and obligation contribute directly to the accountability of potential outcomes meanwhile 
whether individual possess the adequate “capacity”, “agency”, or “knowledge” to act also indirectly 
linked to the liability. Based on such conceptual framework, disputes over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ught to be interpreted through “the difficulty in causal inference”, “the ambiguity in overall 
obligation” and “the influences of indirect factors”. Second, this paper inclu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five real-world scenarios in which planners find themselves struggling to fulfill their professional 
roles. It is observed that planers in their professional conduct tries to trade-off, determine, and 
balance their moral responsibilities,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While, it is 
worth noting how the multiple values and roles in the real world complicate the overall obligation 
of planners, causing conflicts and confusion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cases demonstrating planners 
could reach certain consensus i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Therefore, rational thinking using a scientific conceptual framework could help to reach the point of 
convergence in the 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for urban pla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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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能直接或间接参与城市政策制

定，规划师①常被认为有建设、管理好城

市的职业责任，在其职业教育过程中不断

被强调为科学规律的信奉者、公共利益的

捍卫者、公众权利的代言人、积极有为

的专业技术人员。然而，这些过高的职

业自持和道德占位常常使规划师“背黑

锅”——城市拥堵、设施建设滞后、灾害

应对失效被归结为“规划没有做好”；城

市投资失误、结构失衡、社会分异、环境

污染也被指责为“规划没有远见”[1]。规

划师和相关职能部门常常因此身陷于各种

舆论漩涡，自身在城市发展中的责任担当

也处于两难困境 ：一方面，从职业责任出

发，规划师不得不承认以上问题确实与规

划工作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规划师也深

切感受到，以手中有限的权力、资源和认

知，凭借单一部门职能和技术思维，很难

完全承担解决城市发展中全局性、系统性、

综合性问题的责任。如果不能澄清有关责

任认定争议，规划师就会产生职业责任感、

认同感、道德感上的思想混乱。责任归属

的含糊不仅会对规划职业和行业的发展造

成阻碍，还会使诸多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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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波折、反复和纠缠。

职业责任上的两难困境在城市管理部门中的规划管理

者身上体现得最多 ；在某些情境下，从事规划编制的设计者

以及从事规划咨询和教育的研究者也会遇到类似困境。这些

围绕“成就应该归功于谁？错误应该归咎于谁？”的责任

认定问题，在伦理学中属于道德责任（moral responsibility）

范畴 [2-3]。道德责任是针对个人是否应该为其行为和态度所产

生的后果负责而进行的消极（谴责、归咎、愤恨）或积极（褒

奖、功劳、荣耀）的道德评判 [4-5]。道德责任是自由意识和

社会属性赋予人的独特性质，如费舍尔和拉维扎（Fischer &

Ravizza）《责任与控制》（Responsibility and Control）一书中

举的例子 ：猫打破了家中的古董花瓶，虽然承担因果责任，

但不会被进行道德判断；而如果客人打坏了主人家的珍贵物

件，不仅要为后果负责，还会承担粗心、莽撞、不礼貌等道

德责任 [4]。传统研究将道德责任的基础建立在自由意志（free 

will）之上，即人们通过自由意志的实施来确保行为处于自

身掌控之下，由此成为行为的责任主体，并为自身行为及其

后果承担积极或消极的评价。传统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于自

由意志能否与决定论的世界观相容，以及自由行动的条件之

所在 [5-6]。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本身属于形而上学层面，以其

为基础的责任认定争议则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 ：

道德责任应考察哪些变量？怎样尽可能地避免错误的责任认

定？如何确立解决责任归属分歧的基本程序？道德责任问题

的探讨至 20 世纪中叶开始出现转向①。1960 年代，斯特劳

森提出“反应性态度”（reactive attitudes view）视角，并提倡

将道德责任与其形而上学层面的争议切割开来，认为道德责

任存在于人际交往时其他人作出的情感反馈中，由他人对自

己的态度和行为所作出的自然反应，以及社会上达成的共识

性认定决定 [7]。近些年，学者开始从“理性与应对”（reason 

responsiveness view）视角解析道德责任，试图进一步揭示主

体行为的理由，探讨控制 [4]、能力 [8-9]、知识 [10-11] 等不同关键

因素影响下如何处理责任归属问题。

基于此，本文从伦理学②有关道德责任的基本概念出发，

梳理一个包括因果、义务、能动性、能力、知识等要素的理

论框架，讨论道德责任认定活动中常见的争议类型及其成因；

然后通过访谈和现实案例整理与分析，解析规划师道德责任

感、责任归属、责任困境的情境，进一步验证该理论框架的

分析和解释能力。

 
1  理论分析框架

在伦理学文献中，道德责任归属（ascription of moral 

responsibility）的定义通常与应得性（deservingness）相关，

即一个人为其作为（或不作为）的相关后果负有责任，指人

应当得到与其作为（或不作为）行动相称的奖惩对待 [3-5,12]。

对一件事进行责任认定，追究责任因素，相当于追问“什

么样的因素”决定了“谁（当事人）”应当承担“怎样”的

对待。

责任认定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整件事情的因果过

程，各方人士的事前义务，当事人的所处职位、能力大小、

知识范围甚至行事态度，特定时代下相关社会习俗见解等，

都会影响人们就一件事的责任看法 [13]。但是以上因素并不是

毫无章法地作用于责任认定，其中有一些因素处于核心位置，

并通过固定的程式来推动人们作出判断——因果和义务就是

最直接作用于责任归属判断的两大因素 [14]。

1.1  直接影响因素 ：因果认定和义务认定
在进行道德责任认定时，通常首先需要审视事件发生的

因果过程。一项工程事故发生后人们会问：事故原因是什么？

工程设计或是施工过程中是否有违规之处？整个事故背后是

否有人为原因，甚至幕后操纵？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有可

能落实与事件有因果关联的责任主体。即便存在无人负责的

可能，例如由台风和降雨导致城市内涝事故，仍然需要通过

分析原因来确认无须对特定当事人追责。同时，完全处于事

件因果链条之外的人也不会被纳入对责任归属的考虑。概言

之，责任的认定首先要求对因果过程展开剖析。

然而，因果分析并不足以完全支撑对一件事的责任归属

判断。例如如果桥梁因为正常行驶于其上的车辆而坍塌，只

要驾驶人履行了不超载等义务性的驾驶规范，就无法仅就驾

车行驶与桥梁坍塌的因果关联来追究其责任。因此，只有那

些既对某后果造成了因果贡献又违背了某些（事先声明）义

务的人和事，才是责任认定的焦点。

在讨论职业伦理问题时，道德责任与道德义务密切相关，

如果未能按照义务要求履行其角色职能，即使未因此造成后

果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5-16]。例如消防员职业的义务是抢

救受困火场的人，如不履行该义务则需要被追究一定责任，

哪怕最后幸运地没有发生火灾或其行为与火灾伤亡并不存在

① 道德责任话题的当代转向指从传统对道德责任的形而上学条件（如自由意志、决定论和道德责任的相容性问题）的关注，逐渐转向形而下层面

的道德责任归属的日常条件。通常认为这一转向以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研究为开端。 

② “道德”与“伦理”的使用存在细微区别，例如“道德”包含文化习俗中关于行为价值的看法，“伦理”则偏重更系统的价值反思。但是两者在

多数情况下可以互换，如“职业伦理”也可称为“职业道德”。本文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道德责任”概念，即涉及任何类型伦理价值的责

任领域，包括规划师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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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联系。职业伦理中的道德责任所蕴含的应得性很大程度

上建立在以义务为核心的职业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

1.2  间接影响因素 ：能动性认定、能力与知识认定
除了因果与义务两大直接因素（一级变量），还有诸多

间接因素（二级变量）会通过影响因果归属或义务认定来间

接影响人们对责任归属的判断。例如道德责任归属对因果进

程的考察必须进一步区分人为原因和非人为原因。人为原因

指那些怀有预期、意图、意愿而为之的行为，在哲学上被视

为能动性（agency）的表现 [17]，能动性又需要通过施展特定

的能力而展现出来。因此，当事人是否正常地施展自身能动

性，以及是否具备有关行为能力，通常也成为判断构成因果

环节与否的依据。

义务认定涉及的间接因素则更为繁杂。日常生活中，被

提及最多的可能是能力 [18] 和知识 [19] 两个因素对承担义务的

条件性影响。所谓“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和“无知者无

罪”，其背后的伦理实质是，对他人的义务性要求会随着当

事人自身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提升而增长，反之亦然。此外，

社会文化、习俗等要素也会对义务内容认定产生影响。一方

面，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往往带有多重身份，不同身份对义

务的要求可能出现冲突，责任归属需要在不同角色义务影响

下进行综合评判 ；另一方面，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角色义务内

容也会存在差异，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谈论义务导向的责任

归属也可能导致谬误。

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对直接与间接因素背后复杂的作用

逻辑展开全面论述，笔者简要总结了道德责任归属的理论体

系（图 1），为下文的探讨提供基本分析框架。

2  道德责任归属的争议

人们能够达成责任认定的共识是因为在因果和义务认定

上判断一致 ；若出现争议，则可能是因为某些看法扭曲了框

架中的基本结构，或忽略了某些变量，也可能是在一些关键

环节和变量上不能达成统一看法，从而形成“争议”。

2.1  第一类争议 ：因果事实认定困难
第一类常见责任归属争议的焦点在于因果事实认定不

清。一件事得以发生的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其因果链接有

时需要进行长时间回溯。参与人员越多的事务（如规划师的

专业工作），其因果历史自然越繁复，要从中查明关键性成

因就越困难。此外，导致这类争议的主要原因还有可能是 ：

（1）人为原因被掩盖或转嫁，即通过事先的精心谋划，用

非人为因素进行蒙蔽，或者始作俑者退居幕后，通过暗中操

作的方式控制前台人员实施直接原因；（2）人们更容易注意

到积极动态的变化，某些消极作为或不作为很容易在因果认

定环节中被忽视 [20-23]。

2.2  第二类争议 ：总体性义务不明晰
第二类常见争议的关键原因是总体性义务（overall 

obligation）不明晰。义务内容与义务主体的特定角色或身份

有关，即人一旦占据了特定的社会角色，就应当承担相应的

义务或职责。社会中的任何正常个体都或多或少地具备多重

身份，因此需要担负多重义务，而多重身份带来的多重义务

一旦构成冲突（如“忠孝不能两全”），就需要主体作出取舍

或者进行平衡。如果其中某项（些）义务压倒了其他义务

（之和），就可称压倒项为总体性义务 [14]。在多重义务有所

冲突的情况下，人们通常认为当事人应当履行好总体性义务，

在此前提下可以不用对违背其他义务而负责。例如在救护车

司机为了救助伤员而闯红灯的情境中，“尽力救助伤员”成

了压倒“遵守交通规则”的总体性义务，这时闯红灯的行为

就可以得到谅解。但是，总体性义务的内容并不总是一目了

然，因为信息掌握程度、利益立场或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

当事人的总体性义务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此外，对总体性义

图 1  道德责任归属的理论分析框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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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识别困难不只来自多重身份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来自单

个身份在历史变迁中的意义变化，即同一种角色可能在不同

历史阶段被要求担负不同的义务内容，例如“孝”在现代社

会中的内涵早已远远区别于传统社会。

2.3  第三类争议 ：涉及间接因素影响
上述两类争议主要围绕一级变量展开，许多争议涉及更

繁琐的二级变量影响。就一件事的道德责任归属而言，什么

样的能力才是相关的？当事人具备充分的能力就可以阻止悲

剧的发生吗？当事人当时的意识状态是否清醒，是否正常地

发挥了能动性？当事人是否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明确知情整

个事态的进展？或者，当事人需要掌握多少信息量才能为之

负责？以上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易得出标准答案，往往需要

通过对具体情境进行考察从而作出具体判断。本文暂且将这

些涉及二级变量的责任归属模糊情境统称为“第三类常见争

议”。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二级变量的争议往往也会引发关

于一级变量的争议，但反过来，涉及一级变量的争议并不必

然波及二级变量的环节。

3  规划师的情境解析

规划师的道德责任感、责任归属、责任困境常常处于多

种因素同时作用和多种争议交叉影响之下，下文五个案例对

此加以说明。

3.1  因果、义务、能力与能动性的艰难平衡
事前如何预测和权衡决策可能带来的后果？事后如何

认定某种后果产生的具体原因？如何最大限度地履行职业义

务？如何最恰当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涉及责任归属的因素并

非独立、简单地作用于结果，规划决策的因果链接和义务履

行常常藏匿于多层要素的包裹之中。

案例一 ：A 市规划局在市人大的决策要求下加快推动城

市快速路体系建设，路网改造以修建高架道路和打通关键交

通瓶颈的形式展开。项目会上，实施方案的编制人员进行了

汇报。由于打通快速交通通道涉及既有道路网中的很多“痼

疾”以及投资巨大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为了保持规划方案

的完整性，方案将很多不太尊重现状和实施可行性不高的项

目设计囊括在内。由于上层已经作出决策，这是一个马上会

实施的工作 ；同时，考虑到实施可能性和难度，规划局作为

责任主体必须对规划方案进行审定和批复，主持汇报会的局

领导很快得出“抓近放远”的工作思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

规划提出的近五年实施项目上，聚焦于近几年可能实施的项

目，对其进行核准、审定和调整，而对近期不太可能实施的

其他内容暂不作重点考虑。

本案例中，规划师在时间有限、无法细致地推敲和协调

规划内容时，必须对可能产生的因果影响以及义务和能力范

围进行快速判断。首先，规划师区分出近期后果和远期后果，

专注于更有可能产生直接责任的近期后果。其次，本案例

的规划师无法改变整个建设项目的走向，即不具备干预最

终后果的“能力”，但是仍需在自身专业领域尽力作出符合

专业精神的决策，对近期项目履行应尽“义务”并体现“能

动性”。基于以上权衡和评断，规划师在自我层面迅速完成

了道德责任的合理性认定。本案例体现出规划师的道德责任

处境是必须综合处理因果、义务、能力和能动性等责任因素，

并在很短时间内提出权宜方案，使相互冲突的变量在限定

条件下达到最优化均衡。道德责任归属认定中，如果忽略

这些决策的背景和过程的细节，仅从最后结果来评判规划

师有作为（或不作为）、有责任（或无责任）都是不恰当的。

3.2  不同利益立场或价值观的交互影响
责任感是规划师职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职业

赋予了丰富的职业价值和崇高的道德美感 [23-24]。例如美国

规划师的《职业道德守则和行为规范》（2016 版）中规定

了“永远关注他人的权利”“关注当前行为带来的长期后

果”“寻求社会公正”“保护自然和建成环境的完整性”等

诸多责任。在本文讨论的框架中，当事人一旦基于自身身

份而对相关义务形成主动接受和认同，自然体会到职业伦

理中的道德责任感，并在此感召力的引导下推动规划工作

向良性发展。

案例二 ：B 市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工作，考虑到旧城更新

的政策性、公益性、社会性等特点，市政府邀请了多家国有

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城市更新开发。前期工作中，政府委托

本地规划设计院与开发企业共同商议划定城市更新单元范围

（即更新改造项目的拆迁、改造、新建的边界线）。开发企

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建议将区域中最难更新改造的片区放

在更新单元外，主要原因是该片区中弱势群体聚集，更新成

本较高、收益低。然而，负责对接该片区的规划师对企业这

一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指责其作为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公共

责任感——国有开发企业承担城市更新项目，但如果其做法

与逐利的开发商没有区别，政府当初又何必邀请此类企业来

进行更新开发呢？基于规划师的多番说辞，该开发企业最终

同意将该片区纳入更新单元范围。

从案例二可以看出，规划师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或价值

观会对总体性义务产生不同的判断，不仅有作为专业技术人

员来服务城市发展效率的“逐利义务”，也有作为公共利益

代言人来追求共同富裕的“公平义务”[25]，与此对应的职业

责任认定也存在争论空间——规划师应该作为设计服务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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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以最高效率推动项目实施（本案例中政府给规划师设

定的最初职责），还是应该兼顾社会改良的职业伦理，要求

普遍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对接过程中规划师觉醒的职业责任

感）[26] ？其实，规划师的职业责任是可以交流和讨论的，并

有可能最终在当事人之中形成具有某种共识性的认定，例如

案例二中对弱势人群的福祉考量最终被国有开发企业所接

受。出于利益立场和不同价值观的义务冲突既是道德责任归

属困难的原因，相关争论和思考也可能成为推动规划变革的

良性驱动因素 [27]。

3.3  多重身份冲突下的总体性义务模糊
政府部门负责人有时需要被迫接受一些义务内容，导致

机构责任与职业责任不一致，进而造成规划师总体性义务判

断困难。

案例三 ：C 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中心地段有一处

面积较大的老建筑，房屋产权属于某知识分子家庭。由于该

房产为祖产，其所有者能够理解其历史价值，希望该房产受

到专业部门的保护，因此主动找到市规划局中主管历史保护

的处室，申请将此建筑列入市级历史建筑名录，并配合该部

门提供了相关测绘和文字材料。该历史保护处室恰好正在对

全市的老建筑进行调查登记，准备将该建筑上报市政府。然而，

老建筑所在的分区政府十分希望开发建筑所处片区，而该栋

老建筑占地面积大，且位置居中，原址保留会严重影响地块

价值和开发商买地的可能性。在风闻预备申报历史建筑的消

息后，老建筑就被拆除了。问及此事，历史保护处室的规划

管理人员也觉得无能为力，表示没能对其实施保护。将历史

建筑上报行政程序设计的过程包括征询各区政府意见的环节，

因此即便该建筑最初没有被拆除，其申报过程也很容易受到

阻碍。虽说如此，历史保护处室仍然以部门名义向区政府和

市长办公室发出公文，提醒区政府要切实落实历史建筑的保

护工作，希望通过此举，一方面呼吁各级政府重视保护历史

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算履行了作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承担

的行政义务。

案例三中，历史保护处室的规划管理者既需要担负

历史文化保护职责，又需要遵守行政程序规则，因此出现

了职业道德责任上的如下困境 ：一方面，试图通过声称自

身无法改变既定的因果进程来寻求宽慰，认为“即便……

也……”；另一方面，虽然明知于事无补，仍利用有限的干

预能力（如发公文）展现自身的能动性，试图履行职责之内

的义务。结合案例二和案例三不难发现，规划师常处于多

元义务的交汇处 [28-29]，在逐利义务、公平义务、保护义务和

行政义务等交叉影响下，引起对自身总体性义务的模糊和

纠结。

3.4  角色义务责任的时代变迁
对总体性义务的识别困难还可能来自“知识”和“认

识”的历史变迁，这会导致同一种角色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

的义务内容。

案例四 ：D 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和古城改建新建工作在规

划学界和大众媒体上都引发了相当大的关注和争议，折射出

规划师的道德责任困境。“修旧如旧”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工作中倡导的重要原则，原真性保存历史建筑、街巷和城市

格局一直是规划课堂讲授的重要信条。D 市在古城所开展的

大规模旧城改造、恢复历史风貌、改造城市环境等工作，被

许多规划学者批评为“拆旧建新”，相关管理部门也批评了

其“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的问题。然而，从城市发展建设

角度，媒体和舆论出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改造之后的 D

市古城，城市街道、绿化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古城居民的生

活品质也提高了。

案例四中的“大拆大建”违背古城保护基本原则的举措，

但仍然实现了一些不可忽略的民生价值，这体现了很多历史文

化名城都存在的古城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矛盾。类似案例的

发展也一直推动着规划师对其价值观立场、道德责任内涵进行

不断的内省和反思。历史文化保护、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

条件改善三者之间的平衡，一直是规划领域学者讨论的热门话

题。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规划专业的认知也一直在

发展和迭代。在改革开放初期，管理者和老百姓对“老房子”

的价值认同不高，拆除、破坏历史城区的压力较大，规划师需

要扮演“激进的”保护者的角色，呼吁保留。此后，以旅游

为导向的开发成为主流，规划师开始成为策划者和协调者，不

断宣传、贯彻“修旧如旧”的保护价值观。近年，居民的福祉

日益受到关注，相关讨论逐渐进入希望通过渐进性的行动“兼

顾保护和发展需求”的新阶段。换言之，规划师的责任义务内

容也在随着社会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演变。同样的历史

文化保护责任，本身就存在不同角度和观点的争议。几十年前，

规划师主张的总体性义务是严格保护；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

实现保护和发展的平衡成为获得更多共识的总体性义务责任；

未来学界对古城历史文化保护、改建新建的得失评价还可能出

现新的认知。

回顾规划理论史，职业责任义务的总结也经历过多个时

代的变迁 ：从最初的描绘蓝图的技术义务，到促进增长的发

展义务 [30]，面对权力的质询义务 [31]，倡导公共利益的参与

义务 [32]，促进交流和合作的协商义务 [33]，再到寻求空间正

义的公平义务 [34-35]。随着城市自身的发展和演化以及城市问

题的更新，社会对规划师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职业角色

的要求也会随着时代要求不断变化。规划工作的对象和目标

必须超前，而其所基于的经验和知识时常是滞后的，这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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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其工作的责任与义务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背景下进行

评价考察。这也造成了规划师复杂而多层次的道德责任归属

争议问题。

3.5  职业理想教育与专业实践处境的错位
职业伦理赋予了规划师诸多追求美好人居的道德责任，

这对职业理想追求充满着鞭策力和感召力，激励着规划师

履行职业责任。然而在中西方，规划师的理想信条与专业

实践现实处境的冲突一直存在，基于实用主义原则进行必

要的适应和妥协也成为一种跨文化的共识 [36-37]。案例一和

案例三中，规划师施展行动和产生影响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但也都努力在各自能力范围内作为或发声，展现职业的能

动性。这种能力与责任的不对等关系，使得规划师常常陷

入“力不从心”或“无从辩驳”的责任困境，即被迫在两

者（或多者）间进行选择，但是任何一种选择都让其左右

为难。

案例五：某开发商在地方政府不要求、不干预的纵容下，

为了商业利益最大化，不顾各种建设规范（建筑密度、日照

间距、绿地率等）的最高／低要求来进行住宅项目规划设计

和建设开发。虽然项目最终落成且楼盘销售很顺利，但是承

担工作的规划师仍然认为该开发商只顾追求经营效益，居民

入住该楼盘后的体验会很不好。从表面上看，该项目中的地

方政府实施了建设项目，开发商获得经济利益，购房人买到

了经济实惠的住房，设计师得到了工作报酬，所有人都获得

了约定的收益。但是，规划师仍然认为自己并没有履行“为

城市的长久发展营造高品质环境空间”的责任义务，因此表

现出“愤愤不平”。

案例五中的规划师一方面知道不合理而“愤愤不平”，

另一方面仍然接受了规划设计工作。换言之，虽然规划师具

有改变现实的能动性，但缺乏影响整个事件走向的能力，最

终才会因为没有能够成功履行职业义务（即“促成城市美好

人居环境的实现”）而感到懊恼，陷入道德困境。因此，规

划师的职业责任除了情感上的道德操守，更需要清晰的责任

归属认定原则和方法，既避免放任消极行动所导致的因果责

任（“不作为”），也规避担负超出能力和认识范围的义务责

任（“背黑锅”）。也正是如此，笔者才认为解析规划师责任

困境的关键在于提出科学的分析框架。

4  结论与讨论

笔者借用哲学分析方法，将规划师的道德责任理解为

由直接因素（因果和义务）和间接因素（能力、能动性和知

识等）影响的应得性对待，并将相应的责任归属争议归纳为

“因果事实认定困难”“总体性义务不明晰”“涉及间接因素

影响”三种类型。通过案例收集和解析，笔者介绍了若干道

德责任感、责任归属、责任困境的情境（表 1）。
规划师的道德责任归属问题是不常被讨论的话题。面

对相关话题时，规划师们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将其看作个人

经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本文

表 1  规划师道德责任归属的案例情境解析

情境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五

道德责任影响因素

（因果、义务、能

动性、能力、知识

和其他因素）

因果：区分近期和远期后果，专注

于可能产生直接责任的近期后果

义务：履行审定方案的义务

能力：没有能力改变项目走向，但

可以指导完善方案

能动性：积极改善近期项目合理性

义务：工作中逐利义务、

公平义务出现冲突

能动性：规划师职业伦

理激发道德责任感，驱

动规划师主动捍卫公共

利益

义务：发展义务与保护义

务出现严重冲突

能力：在固有行政程序下，

影响结果的能力有限

能动性：基于部门职能要

求，试图履行职责之内的

义务

义务：如何平衡保护和

发展的矛盾，规划师对

其道德责任内涵的内省

和反思

知识：规划专业认知也

在逐渐发生变化

义务：“为城市的长久发展

营造高品质环境空间”的责

任义务

能力：缺乏影响整个事件走

向的能力

能动性：因为没能履行职业

义务而感到懊恼

道德责任归属争

议（因果事实认

定困难、总体性义

务不明晰、涉及间

接因素影响）

作为职能部门行政义务的近期责

任与规划师的远期责任的冲突并

没有完全解决。“抓近放远”是因

果事实认定困难时、最优化均衡下

的权宜方案

出于利益立场与不同价

值观的义务冲突，总体

性义务不明晰是导致道

德责任归属困难的重要

原因

发展义务与保护义务都无

法取得压倒性地位，因此

出现了规划师总体性义务

的模糊

认定总体性义务的知识

基础发生了变化，经历从

“严格保护”到“保护

和发展的平衡”的变化 ；

未来还可能有新的认知

虽然具有改变现实的能动

性，却缺乏影响整个事件走

向的能力，最终才会因为没

有能够成功履行职业义务而

感到懊恼，陷入道德困境

道德责任感、责任

归属、责任困境

（多种因素的同

时作用和多种争

议的交叉影响）

（1）规划师必须综合处理因果、义

务、能力和能动性等因素；

（2）规划师常常要在短时间内得

到权宜的方案，使得相互冲突的变

量达到最优化均衡

（1）职业伦理激发规划

师对道德责任感的认

知、要求、觉醒；

（2）道德责任是可以进

行交流和讨论的，并能

形成共识；争论和思考

有利于推动规划变革

（1）机构责任与规划师责

任的不一致、多重身份导

致规划师的总体性义务出

现扭曲和矛盾；

（2）这导致受访规划师内

心出现职业道德责任归属

上的“困境感”

（1）规划工作的对象和

目标必须超前，而所基

于的经验和知识时常是

滞后的；

（2）必须将其工作的责

任与义务放在特定的历

史阶段背景下进行评价

考察

（1）规划师被迫在两者间进

行选择（接受或放弃项目），

但是任何一种选择都让其左

右为难；

（2）职业角色出于本身的责

任感，陷入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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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哲学分析方法的启发在于：责任归属并不是不加区别的

归责或毫无章法的认定，而是可以通过概念分析、语义分

析、逻辑分析来解析的领域，值得进一步探索。同时，霍克

（Hoch）强调了“讲故事”（storytelling）以及对故事的“批

判诠释”（critical interpretation），这两者对规划伦理研究至

关重要 [38]。因此，笔者选用了案例解析的方式开展道德责任

论述，以弥补规划伦理研究中的数据缺失。

规划师道德责任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这有待研究

者进一步发掘。首先，政府部门、设计单位、研究机构、教

育机构、私人企业中不同角色的规划师具有道德责任差异 ：

政府机关的规划师在科层制的行政构架下，更多受到决策因

果责任、管理义务责任、作为或不作为责任的影响；规划设

计部门的规划师主要考虑完成设计服务、提供专业咨询以及

关注社会公平的义务；研究和教育机构的规划师则更加关注

知识更新、技术方法创新、规划师教育等义务。不同的工作

性质会带来责任义务的区别和侧重，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分类

解析。同时，各种类型的规划师依然同属一个大的技术共同

体，各种身份最终应当回归到如何更好地履行职业目标的本

源，即无论处于哪种工作环境，规划师都应该受到基本的规

划伦理的规范。

其次，规划师职业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诞生之初就具

备现代性中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多重思想，并

在传统精英政治的基础上复合了技术官僚、社会改良、社会

批判的角色特征。因此，这个职业的道德责任内容尤其丰富。

对于我国规划师来说，游刃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利益之间，

导致所秉持的价值观存在冲突、协调、监督与协同等相互关

系 [24] ；在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规划师兼具变革中的普通

百姓、心忧民族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下的设计师三重身份，

处于道德理念、价值观、行为准则的传统与现代冲突之中 [39]；

此外，中国规划的“政治依附性”[40] 决定了规划师在当前体

制下角色发展和转型的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将涉及行

政伦理、现代性反思、科层制讨论的深层次话题，未来值得

进一步挖掘。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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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在城市的动态发展中，智慧城市规划还将面临从海量

动态异构数据中获取更多新知识的挑战。因此，基于知识更

替的动态规划，将是智慧城市规划的主要研究方向 ；而知识

图谱去噪（错误知识的消除）、知识图谱补全（知识体系的

充实）等动态知识获取与图谱集成技术的运用，将是智慧城

市规划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 刘伦 , 刘合林 , 王谦 , 等 . 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规划 : 国际经验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14, 29(6): 38-43.

[2] 柴彦威 , 龙瀛 , 申悦 .  大数据在中国智慧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探索 [J]. 国
际城市规划 , 2014, 29(6): 9-11.

[3] 杨天人 , 金鹰 , 方舟 . 多源数据背景下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决策——城市

系统模型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J]. 国际城市规划 , 2021, 36(2): 1-6. DOI: 
10.19830/j.upi.2021.034.

[4] ZELENY M. Management support systems: towards integrated knowledge 
management[J].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1987, 7(1): 59-70.

[5] ACKOFF R L. From data to wisdom[J].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1989, 16(1): 3-9.

[6] DIKW pyramid[EB/OL]. [2022-09-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DIKW_pyramid.

[7] Google I. introducing the Knowledge Graph: things, not strings[EB/
OL]. [2022-09-11]. https://googleblog.blogspot.jp/2012/05/introducing-
knowledge-graph-thingsnot.html.

[8] 王昊奋 , 漆桂林 , 陈华钧 . 知识图谱：方法、实践与应用 [M]. 北京 : 电
子工业出版社 , 2019: 4.

[9] 俞宣孟 . 本体论研究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5: 4.
[10] HADZIC M, WONGTHONGTHAM P, DILLON T, et al, eds. Ontology-

based multi-agent systems[M]. Berlin, Heid elberg: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09: 37-60.

[11] ANTONIOU G, VAN HARMELEN F. 语义网基础教程 [M]. 陈小平 , 等
译 . 北京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2008: 7.

[12] PSYLLIDIS A. Ontology-based data integration from heterogeneous urban 
systems: a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for smart cities[C].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Planning and Urban Management 
(CUPUM 2015), Cambridge, M.A., 2015.

[13] GRUBER T R. Toward principles for the design of ontologies used for 
knowledge shar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1995,43(5): 907-928.

[14] SMITH B. Ontology[M] // FLORIDI L,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4: 153-166.

[15] ROBINSON I, WEBBER J, EIFREM E. 图数据库 [M]. 刘璐 , 梁越 , 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 2016: 22.

[16] NEEDHAM M, HODLER A E.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graph algorithms 
in neo4j[Z]. 2018.

[17] 蒋秉川 , 游雄 , 李科 , 等 . 利用地理知识图谱的 COVID-19 疫情态势交

互式可视分析 [J]. 武汉大学学报 ( 信息科学版 ), 2020, 45(6): 836-845.
[18] 王一苇 , 胡林麟 , 罗程 , 等 . 集成图数据库算法和模式匹配的城市高压

电网转供电方案生成 [J]. 电测与仪表 , 2022, 59(4): 169-177.
[19] PERMANA S D H, BINTORO K B Y, ARIFITAMA B, et 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athfinding Algorithms A*, Dijkstra, and BFS on Maze Runner 
Ga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2018, 
1(2): 1-8.

[20] 刘春江 , 李姝影 , 胡汗林 , 等 . 图数据库在复杂网络分析中的研究与应

用进展 [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 2022, 6(7): 1-11.
[21] DRAKOPOULOS G, GOURGARIS P, KANAVOS A. Graph communities 

in Neo4j[J]. Evolving systems, 2020, 11(3): 397-407.
[22] KOLOMEETS M, CHECHULIN A, KOTENKO I.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by graph algorithms on the example of the VKontakte social network[J]. 
Journal of wireless mobile networks, ubiquitous computing, and dependable 
applications, 2019, 10(2): 55-75.

[23] 刘承洋 , 黄志军 , 徐红贤 . 基于产生式规则知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J]. 
计算机与数字工程 , 2000, 28(6): 30-32.

[24] 白仙富 , 戴雨芡 , 叶燎原 , 等 . 基于 GIS 和专家知识的滇西南地区滑坡

敏感性模糊逻辑推理方法 [J]. 地震研究 , 2022, 45(1): 118-131.
[25] WEI L, DU H, MAHESAR Q, et al.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urban 

infrastructure inter-asset management employing domain ontologies and 
qualitative uncertainty-based reasoning[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20, 158: 1-24.

（本文编辑：许玫）

[36] WANG L, HOCH C J. Pragmatic rational planning: comparing Shanghai 
and Chicago[J]. Planning theory, 2013, 12(4): 369-390.

[37] HOCH C J. Evaluating plans pragmatically[J]. Planning theory, 2002, 1(1), 
53-75.

[38] HOCH C J. Teaching ethics and planning theory[M] // HENDLER S, ed. 
Planning ethics: a reader in planning theory, practice, and educ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 1995.

[39] 张庭伟 . 转型期间中国规划师的三重身份及职业道德问题 [J]. 城市规

划 , 2004, 28(3): 66-72.
[40] 冯怡 . 中国规划的政治依附性之辩——转型中国规划的角色认识 [J]. 

城市规划 , 2016, 40(12): 118-124, 129.

（本文编辑：顾春雪）

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

（上接 101 页）

国际城市规划2025-2.indd   116 2025/4/23   上午10:42


